
宜蘭縣早期療育工作推動委員會112年第1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112年4月26日（星期三）下午2時

地點：本府201會議室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表）

主席：林主任委員姿妙（林委員蒼蔡代）                   紀錄：方奕淳

壹、主席致詞：(略)

貳、上次會議紀錄辦理情形：

項次 會議決議與主席裁示事項 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建議列管情形

1

請衛生局瞭解輔具資源中心

轉介來源中，教育及社福單

位為0之原因。

衛生局

1.經查本縣輔具資源中心與民眾接洽時

民眾若無主動說明於何處得知輔具中

心資訊下即分類於家屬項下，會後本

局已請輔具中心與民眾接洽時確認轉

介來源或得知輔具中心資訊來源並記

錄。再查本縣縣立所屬高中、各國民

中小學及公私立幼兒園之在校生，學

生使用之輔具皆由教育處所屬特教資

源中心借用或請學校申請添購，故無

轉介本縣輔具中心之需求。

2.本局業於111年 12月 20日辦理本縣

第2次輔具資源整合聯繫會議，會中

針對轉介來源進行提案討論，本局與

相關單位共同討論後，決議請社福、

教育、醫療相關單位評估早療兒童有

輔具需求時，依本縣輔具資源中心轉

介單進行轉介，以利整合相關資料，

並能即時聯繫及回復後續處理情形。

解除列管

決定：項次一同意解除列管。

參、報告事項

一、 本府各相關業務單位工作報告

(一)社會處工作報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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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委員岱珊：

1.通報轉介中心在會議資料服務內容中有個案研討跟轉銜服務，但聽語訓練中

心跟個案管理中心無呈現，另聽語訓練中心及教育處皆有辦理專業人員研習

，通報轉介中心及個案管理中心是否也有辦理，若有辦理建議併同呈現於資

料中。

3.通報轉介中心、個案管理中心及聽語訓練中心結案原因會因各單位有不同分

類，建議將遲緩情形改善與穩定使用資源分開統計，以釐清實際情形，另到

宅及社區療育服務業務，亦請呈現結案資料。

林委員幸君：

1.查現行資料中，由醫療院所通報案件數較多，托嬰中心、居家托育部分之

通報數量應可再提升，另亦可瞭解親子館通報情形。

2.因托嬰中心、居家托育人員職前訓練已納早療相關課程，後續通報中心可

思考調整與托嬰中心的合作模式，例如由教保老師進行初篩，通報中心及

醫療單位提供後續專業諮詢。

3.聽語訓練中心提供之「家庭服務」為何，請說明。

楊委員玲芳：

1.個案管理中心結案之拒絕型個案如何因應處理，另通報轉介中心結案案件中

，入學齡案件量較多，其中有入幼兒園及學前轉銜服務，卻無入小學轉銜

，請說明。

2.建議通報轉介中心及個案管理中心結案指標可參考早療通報系統之結案指標。

李委員昭儀：

個管中心服務內容中有擬定家庭處遇計畫及執行處遇計畫，想瞭解前述處遇

計畫多為何種類型，需求資源項目為何。

社會處回應:

1.有關個案研討、專業訓練辦理情形以及結案原因等資料會與相關單位討論

，以於下次會議資料中一致呈現。

2.通報來源中，托嬰中心、居家托育人員及親子館通報案件數確實較少，經

與通報中心確認，應為托嬰中心等單位為保持與家長良好關係，故請其他

單位(如醫療單位或其他社福單位)通報，會後將與本處兒少科討論，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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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通報率及消弭相關專業人員疑慮。

一粒麥子基金會回應(通報轉介中心)：

1.親子館及居家托育人員通報案件，在通報系統上常會被歸類到「社福團體

」，後續將獨立列計。另通報中心皆會針對托嬰中心及居家托育進行宣導(

如通報流程及兒童發展遲緩症狀等)，之後會將辦理情形呈現於資料中。

2.入小學結案個案中，多數個案對於早療資源熟悉，且可自行使用資源，通

報中心主要會針對其他有高密度服務需求及發展遲緩情形或身障情形較為

嚴重個案，協助後續入小學轉銜服務。

伊甸基金會回應(個案管理中心及社區療育服務)

1.堅決拒絕個案為語言遲緩，服務過程中曾多次與家長聯繫，但家長皆排斥

服務，故個案管理中心僅能透過學校掌握案家情形，期望能藉由學校作為

雙方之溝通管道，然後續家長仍拒絕服務。本案兒童發展遲緩情形在就學

期間有改善，且在校適應情形良好，故最後與家長溝通後結案。

2.家庭處遇計畫主要為資源轉介、聯繫為主，資源轉介為醫療、教育、經濟

等資源為主，其次為家庭支持服務。

雅文基金會回應(聽語訓練中心)：

家庭服務為提供家庭關係評估、心理支持及親子教育部分，另亦會提供入

幼及入小學之轉銜服務。

決　　定：

1.拒絕服務個案不應就此結案，未來若遇此類案件時，除與教育端資源合作以

外，亦請通報本縣社福中心，由社福中心進行後續服務。

2.有關親子館、托嬰中心及居家托育服務，請各專業人員要上早療相關課程，

以提升早療敏感度，另請將親子館、托嬰中心及居家托育人員之通報數分

開單獨列計。

(二)教育處工作報告：(略)

林委員幸君：

1.社政單位有辦理幼兒轉銜說明會，教育處也有辦理，此服務為合作辦理還

是另有分工。

2.可鼓勵非營利幼兒園申請早期療育專業團隊專業人員輔導費，並可與早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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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相互合作。

楊委員玲芳：

教育處在服務學齡兒童是否有可能與社政端合作，或是已有合作但未呈現。

教育處回應：

1.通報轉銜合作部分，會請早療通報中心及個管中心提供早療需求名冊，再

由特教中心致電告知優先入園家長說明會事宜及相關服務資訊 ，並與聯評

中心、通報及個管中心或其他早療相關社福團體合作，針對滿2足歲到入學

前辦理優先入園家長說明會，說明未來入學後提供的服務，另若家長針對

早療服務及通報流程有其他疑問時，會請通報中心及個管中心在說明會中

協助回應及宣導。

2.每年度皆會函文縣內非營利幼兒園有關「非營利早期療育專業團隊」補助

資訊，另若幼兒園內專業人力不足，教育處另有專業人員經費可供申請，

以彌補不足之處。

決　　定：洽悉。

(三)警察局工作報告：(略)

決　　定：洽悉。

(四)衛生局工作報告：(略)

廖委員岱珊：

有關發展遲緩兒童使用長照服務資料中(如居家服務及喘息服務等)，6歲以下

發展遲緩兒童是否有使用身障臨短托服務。

林委員幸君：

1.喘息服務有4名兒童使用服務，想瞭解是同一人使用還是有不同人使用服務

，另有關居家服務是否有可與社區療育服務合作機會或銜接。

2.聯評中心外展活動部分，因多集中於資源相對缺乏地區，且路途遙遠，建

議除提供評估以外，亦可提供衛教服務。

楊委員玲芳：

聯評中心收案數單純以數字較難以得知服務成效，建議可以加上兒童總人口

數及前一年的數據，並以百分比呈現，可使服務成效較為清楚。

林委員軒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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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關親子館、幼兒園等通報來源部分，雖通報數量不多，不過仍然是重要

的，因這些單位雖沒直接做通報，但仍會建議家長帶小孩去看醫生，其重

要性較無法於數字上呈現。

2.回應聯評中心外展服務部分，聖母醫院的流程為醫師先看一次，再與家長

另外約時間後，會同治療師團隊過去外展地點，雖然對醫院負擔大，但仍

會這樣做，因為可以同時提供衛教服務。

3.有關數據呈現部分，數字較難第一時間看出成效，若以百分比呈現會更好

，甚至搭配長條圖並彙整近五年來案件量，可以更好看到整體服務成效。

4.另疫情期間案量仍持續上升原因，分析收案數中最多為語言發展遲緩，應

與疫情期間戴口罩關係有相關，且此期間多數兒童皆停課在家，故社會情

緒發展遲緩兒童數量也較為增加，故少子化雖然是趨勢，但發展遲緩兒童

增加仍有其他原因。

衛生局回應：

1.6歲以下發展遲緩兒童有申請使用喘息服務，無使用身障臨短托服務，喘息服

務人數為累計4人，實際使用人數為2人。

2.後續將會與社區療育服務單位討論如何聯結居家服務及合作。

3.聯評中心外展服務部分，後續可再結合衛教宣導，另有關發展遲緩兒童收案情

形，將再與聯評中心討論呈現資料方式。

決　　定：洽悉

肆、提案討論：

案由：提升宜蘭縣學齡前聽力篩檢確診個案通報率

提案單位：財團法人雅文兒童聽語文教基金會

說明：

本會自90年承接宜蘭縣聽語訓練中心多年，長期深耕服務宜蘭地區聽損家

庭，服務成效深獲宜蘭縣政府的認可。111年檢視本會3-6歲的開案年齡層約佔

23％，案源主要來自醫院及家長主動求助本會服務，發現其中透過學齡前聽力

篩(以下簡稱學篩)未過確診聽損個案為0案。宜蘭縣政府重視兒童健康，也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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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推動學篩服務，衛生局每年定期至幼兒園進行學篩，應有確診個案。故本會

檢視歷年學篩確診個案數及來源，同步了解早療通報及學篩執行現況，整理如

下表：

106年至 111年宜蘭縣學齡前兒童聽力篩檢統計、早療通報及雅文服務數據

年度 篩檢

人數

篩檢疑

似異常

數

確診異

常人數

聽損

確診率

矯治

後

正常

人數

轉銜繼

續矯治

人數

(聽損)

早療

通報

人數

雅文

服務

人數

106 2,732 243 22 0.8% 10 10 N 0

107 2,931 397 18 0.6% 8 10 N 3

108 3,058 363 37 1.2% 11 26 N 0

109 3,432 363 27 0.8% 19 8 0 1

110 2,734 127 13 0.5% 5 8 0 2

111 2,132 184 12 0.6% 6 6 0 0

總計 17,019 1,677 129 0.75% 59 68 0 6

上表可知，106至 111年間藉由學篩機制共發掘 68名聽損兒童。通報中心

近三年未獲衛生單位或醫院通報學篩確診個案，此期間雅文基金會僅服務 6案

且轉介來源為醫院、家長主動求助及教育單位等，高達 88％聽損個案狀況未明！

目前政府串聯早療服務網絡尚有缺口，造成每年學篩發現聽力異常或受損個案，

未能及時獲得衛教、治療及療育服務或未掌握這些個案狀況，甚為可惜！

辦法：

一、建請衛生局落實通報學篩檢確診聽力異常個案

    建請衛生局落實各區衛生所追蹤幼兒園學篩未過且經醫院確診聽力損失個

案，於2週內完成早療通報。

二、雅文教基金會宜蘭中心提供聽力衛教諮詢服務

    本會期待與早療通報中心一起服務學篩確診個案及家庭，提供聽力衛教諮

詢服務，提升家庭對聽損的認識，讓孩子能及早介入輔具及療育服務，學

習不落後。

衛生局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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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衛生所初篩異常後，會將案件轉介到醫院，由醫院做第二次複篩，第二次複

篩若異常即會進行通報，孩子若有複合聽力及語言障礙，醫院在通報時會勾

選語言障礙，因現行通報表無聽力障礙類別，故學前聽篩通報數為 0，建議在

通報表障礙類別中新增聽力障礙類別，避免數據統計誤差，並使後續轉介相

關服務順暢。

2.另醫院有疑似或發展遲緩情形案件時皆會做通報，且會掌握這些案件後續服

務情形，以提供最完整的服務。

決議：

請社會處在通報表中(疑似)發展遲緩類別中，增加聽損類別選項，以利各服

務間銜接順利。

伍、臨時動議：無。

陸、主席裁示：無。

柒、散會：下午3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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